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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於 5 月 12 日預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預告期間為60日，而本準則此次修正主要因應
CFC所得制度自112年度施行，增修相關文字，另
配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相關法令的變更、財政
部發布之解釋令，以及參酌憲法法庭111年憲判
字第五號判決意旨，修正本準則部分條文，條文
修正重點如下四點：

一、配合受控外國企業所得課稅制度（下稱CFC
課稅制度），修正以下規定：

(一)增列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行依法
調整的法令依據。（修正條文第2條）

(二)營利事業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
區之關係企業，應依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
辦法規定認列投資收益。（修正條文第30條）

(三)營利事業處分受控外國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其
處分損益，應依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
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32條及第100條）

上述條文係配合所得稅法CFC課稅制度而修訂，
故自112年度起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適用。

二、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修正相關規定：

(一)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修正出租資產
相關會計處理依據，並修正資產售後租回之
處理規定。（修正條文第36條之2）

(二)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國際會計準
則第40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20號及第16
號，及財政部109年5月22日台財稅字第
10904546810號令規定，定明營利事業承租
資產及持有投資性不動產計提折舊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95條）

自112年度起承租資產依相關準則規定提列折舊，
應以不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計提，該承租資產
若屬乘人小客車者，則應比照乘人小客車計提折
舊金額不逾250萬或500萬元（經營小客租賃者）
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配合相關法令及財政部釋令，修正相關規定:

(一)配合110年12月17日修正公布稅捐稽徵法第
44條有關罰鍰計算方式，酌修文字。（修正
條文第23條）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修正草案四大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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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攤國外總公司或區域總部管理費用，刪除
相關文件須經我國駐在地使領館或我國政府
認許機構之驗證的規定。（修正條文第70條）

(三)修正放寬乘坐飛機及高速鐵路交通費應檢附
憑證的規定。（修正條文第74條）

放寬搭乘高鐵當日往返之出差，無須檢附票
根或購票證明文件，可依出差報告及相關文
件查核列報交通費之合理性，明定搭乘高速
鐵路當日往返者，准以經手人證明為憑，以
資簡化。

(四)配合110年12月22日修正公布運動產業發展
條例第26條之2，增訂透過教育部專戶對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及重點運動賽事主辦單位之捐
贈費用認列規定，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
文第79條）

(五)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自107年7月2日起，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改組為大陸委員會，酌修文
字。（修正條文第79條、第94條及第99條）

(六)配合110年4月28日修正公布本法第24條之5
土地增值稅認列規定，酌修文字；依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條例第6條之1規定，自105年1月
1日起停徵銷售房屋、土地之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刪除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90條）

(七)修正購置、興建房屋及土地之相關利息支出
認列規定；依稅捐稽徵法第26條之1規定申請
分期繳納稅款所加計的利息，得以費用列支。
（修正條文第97條）

在本準則中有關利息資本化之規定，原條文
僅規定土地之借款利息應列為資本支出，草
案修正後條文則為，供營業使用之房屋，於
建築完成（興建）或過戶前（購買）之利息
支出，亦應列為資本支出；屬存貨及非供營
業使用之房屋、土地，其借款利息應以遞延
費用列帳，於出售時再以費用列支。

四、配合憲法法庭110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修
正第111條之2規定，定明本法第39條第1項
有關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的範圍。

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得適用前10年虧損扣除之金
額，係指稽徵機關核定的虧損，若有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及依相關法律規
定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應先減除
之；但依所得稅法規定免稅的出售土地、證券及
期貨損益，免予抵減各該期核定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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